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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衍生品交易的影响及启示 
 

本文将基于《国际掉期及衍生工具协会 2002 年主协议》

（“ISDA主协议”）以及《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

主协议（2009 年版）》（“NAFMII 主协议”），就本次新冠

疫情对衍生品交易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一般性讨论。 

不可抗力事件 

1. 疫情能否触发不可抗力事件 
根据 ISDA 主协议第 5(b)(ii)条（不可抗力事件）的规定，若由于不可抗力或

政府行为： 

(i) 一方的办事处无法履行其在某一交易下的付款/交付义务，无法接受对

方的付款/交付，或无法履行其他重要条款，或造成前述行为不可能或

不切实际，或 

(ii) 一方或其信用支持提供方无法履行或接受其在与该交易相关的信用支

持文件下的付款/交付，或无法履行该信用支持文件下的其他重要条

款，或造成前述行为不可能或不切实际， 

则构成不可抗力事件，前提是，构成不可抗力事件的不可抗力或政府行为必
须是该方无法控制并（在不产生实质性损失的限度内）尽一切合理努力无法
克服的。 

需注意的是，不可抗力事件针对的是具体交易下的义务，若该交易规定了后
备选项（例如在实物交割的交易中规定了现金交割这一后备选项）或调整措
施(Adjustments)，则相关情形必须同时导致（经调整措施调整后）该后备
选项也无法实施时，才可构成不可抗力事件。 

此外，援引不可抗力事件条款的基本前提是发生了“不可抗力”或“政府行
为”。与 NAFMII 主协议不同，ISDA 主协议本身并未对“不可抗力”进行
明确定义，因此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需要根据 ISDA 主协议的管辖法律
进行判断。在英美法下，“不可抗力”没有成文法定义，需要双方通过合同
明确约定，如果合同仅约定适用不可抗力而未规定其确切含义(正如 ISDA主
协议)，法官将通过合同解释来判断是否发生了合同项下的不可抗力。法官
可能会重点解读“无法(prevent)”、“不切实际(impractical)”、“不可能
(impossible)”等用语，来判断疫情是否导致一方在客观上无法履行相关义
务，而非仅增加了履行义务的成本；法官可能同时要求，该事件的发生是
“不可预见”的。我们预期英美法系的法官通常对不可抗力条款进行严格解
释。 

在决定疫情是否构成 ISDA 主协议下的不可抗力事件时，企业或许特别需要
考虑其所使用的办事处所在地政府的规定，相关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交易所、
结算系统、支付系统等，是否仍在正常运转。政府的相关规定（如由五部门
于 3 月 2 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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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也对于是否触发了合同下的不可抗力条款具有参考价值。 

若疫情不构成不可抗力事件，迟延付款将可能导致违约；取决于双方的沟通

情况，迟延付款还可能构成对协议的毁约/根本性违约 (repudiation) ——这

在 ISDA 主协议项下构成一项违约事件。 

2. 不可抗力事件的后续处理 
等待期 (Waiting Period) 

根据 ISDA 主协议第 5(d)条（等待期间的迟延付款和交付）规定，若发生不
可抗力事件（为简化讨论，我们假设不存在第三方信用支持安排），在受影
响交易下的付款和交付义务将推迟至为期八个营业日的等待期后的第一个营
业日，或推迟至该不可抗力事件消除之日（若该消除之日早于前述等待期），
若该日不是营业日，则为之后的第一个营业日。根据 ISDA 主协议第
6(b)(iv)(2)条的规定，一方仅可在等待期届满后才能行使其终止交易的权利。 

此外，根据 ISDA 主协议第 5(e)条（总部或总办事处不能履行分支的义务）

的规定，若一方为第 10(a)条下的拥有多个办事处的交易方，在相关办事处

并非受影响方的总部时，如果对手方要求受影响方的总部履行相关义务，而

总部同时也遭受到了构成不可抗力事件的情况，则总部未能履行相关义务不

构成违约事件。 

不可抗力事件条款触发程序 

ISDA 主协议下触发不可抗力事件条款的程序与 NAFMII 主协议或有不同： 

 ISDA 主协议 NAFMII 主协议 
通知 在得知发生不可抗力

事件后，双方均应尽

一切合理努力尽快通

知对方，明确事件性

质，提供对方合理要

求的信息。 

受影响方应在获悉终止事件后，立即通知另一

方，告知所有受影响交易的明细，并在发出通

知后的 15 个营业日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在非受影响方获悉终止事件，且未收到受影响

方的终止事件通知时，非受影响方有权通知受

影响方；受影响方应在通知生效后 2 个营业日

内予以回应，并在通知生效后 15 个营业日内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等待期 付款/交付义务延迟 8

个营业日后的第一个

营业日 

未明确规定，但在不可抗力事件需“从发生之

日起 3 个营业日后仍然持续。” 

指定提

前终止

日 

双方均有权通过通知

终止受影响交易。若

一方仅终止部分受影

响交易，另一方有权

通知终止剩余受影响

交易。 

双方均有权通过通知终止全部（而非部分）受

影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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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其他影响 
通知方式 

本次疫情对物流和快递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尽管 ISDA 主协议和 NAFMII
主协议均未将通知方式限定在实物通知上，实践中部分机构和企业出于内部

管理或者交易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而协商规定，任何通知，或者特定类型的

通知（如交易确认书、提前终止通知）必须通过挂号信、专人送达、快递件

等实物方式做出。疫情对整体物流和快递行业的影响将对实物通知造成操作

上的困难，做出此种规定的机构和企业或许需要对通知方式进行修改，例如

为实物通知加入邮件/电话/传真等后备通知选项。 

营业日 

在营业日方面，本次疫情主要有两点影响和启示。 

第一，双方在确定营业日的含义时，应当尽量选择具体的城市。在跨境交易
时，我们有时会看到双方将营业日定义为“中国”商业银行正常营业的日子。
而本次疫情以及最近的政府实际做法显示，中国政府在确定各个城市的节假
日安排时会考虑重大活动和突发情况而在全国节假日统一安排的基础上区别
对待，从而导致不同城市具体营业日期会有不同的安排。将营业日的定义精
确到某一城市，可以有效减少双方就此产生的不必要争议。 

另一个启示是，鉴于法定节假日可能临时通知延长，机构、企业或许需要根

据交易重要时点可能出现的节假日和调休安排，更多考虑选择更切合实际情

况的营业日准则。实践中机构、企业在选择营业日准则时，通常会选取“下

一营业日”或“经调整的下一营业日”。本次疫情中，中国政府决定将全国

统一的春节假期延迟至 2 月 3 日，而地方政府、金融基础设施对此还拥有进

一步的调整空间，选择“经调整的下一营业日”的机构、企业因此可能需要，

就受影响交易而言，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和运营操作上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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